
 
 

國立政治大學 106年度第 2次會計業務協調會紀錄 
 

時間：106年 11月 22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2時 10分 

地點：行政大樓 7樓第 1會議室 

主席：魏主任如芬（陳專門委員姿蓉代理） 

出列席人員：如簽到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林彤芸 

 

壹、 主席報告：略。 

貳、 確認「106年度第 1次會計業務協調會 Q&A彙整表」：確定。 

參、 業務報告 

一、 頂大計畫經費本（106）年度結報期限：詳頂大辦公室會場補充

說明資料。 

二、 第一組至第三組業務報告：詳議程。 

肆、 提問與回答：詳附件「106年度第 2次會計業務協調會Q&A彙整表」。 

伍、 散會：下午 3時 30分 



1 
 

106 年度第 2 次會計業務協調會 Q&A 彙整表 
106.11.22 

項

次 
提問內容 業管單位說明 提問單位 

1 

行政資訊系統→「校

外人士資料維護」 →

建議查詢結果顯示是

否已建立金融帳戶 

( 不 用 顯 示 帳 號 明

細)，即「有金融帳戶

者→顯示為銀行或郵

局」，「無金融帳戶者

→顯示為無」 

理由：方便承辦人確

認是否需要向校外人

士索取金融帳戶資料

( 目 前 只 有 造 清 冊

時，才能看到校外人

士有無建立金融帳

戶) 。 

電算中心說明： 

已依選研中心建議於

「校外人士資料維護」查詢

結果新增金融帳戶資訊，顯

示銀行、郵局，或是無帳戶。 

選研中心 

(會前提問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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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提問內容 業管單位說明 提問單位 

2 

本中心與交通大學共

同合作「校用共享版

數 位 教 學 平 台

Moodleset 」開發計

畫，因本校主計同仁

與交通大學主計單位

對經費核銷文件看法

不一致，已建請由兩

校主計同仁直接溝

通。並請撥還本案已

預控但尚未完成核銷

之被收回頂大經費

(106H99-05)18 萬元。 

頂大辦公室說明： 

本案業務單位業簽請撥

還第 3 季未執行經費新臺幣

18 萬元整，俟奉核後即可撥

還所需經費。 

 

主計室說明： 

依教發中心 106 年 9 月

19 日第 1060025322 號簽

文，本室已就該案表示意

見，該計畫如係「委託」交

通大學開發校用共享版數位

教學平台，則非屬補助且金

額逾 10 萬元，建請依採購法

辦理採購作業；若屬「共同

開發」且分攤開發經費，則

請於核銷時檢附交通大學收

據及支出機關分攤表，以辦

理核銷作業。 

教發中心 

3 

報支餐費時是否需檢

附「用餐名單」。 

主計室說明： 

報支餐費請註明活動或

會議之名稱、日期、起迄時

間及參加人數，用餐名單非

必要附件。 
 

心理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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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提問內容 業管單位說明 提問單位 

4 

請問宴請外賓餐費是

否需名單，還是註明

事由即可。 

主計室說明： 

1.依科技部規定，宴請外賓

之對象僅限「國外訪賓」，

且僅能以業務費彈性支用

額度報支，爰倘以科技部

計畫報支者，仍請註明國

外訪賓名單及參與人數。 

2.其他非科技部計畫部分，

報支餐費請註明活動或會

議之名稱、日期、起迄時間

及參加人數，如有宴請外賓

請註明含外賓之所有參加

人數，名單非必要附件。 

秘書處 

5 

依議程第 3 頁，為利

年度經費結報，各項

活動日期請儘量安排

於 12 月 25 日前辦

理。請問身心健康中

心之「導師班組活動

費」是否也需於 12 月

25 日前舉辦完畢。 

學務處身健中心說明： 

配合會計年度，第一學

期結報期限仍需於該年度 12 

月底前結報並依本校主計室

規定之結報日為基準。 

 

主計室說明： 

「導師班組活動費」係

由學務處身心健康中心控

管，其報支時程請依該中心

規定辦理，惟如屬本(106)年

度之活動，各項單據送達主

計室時程，請依 106 年 9 月

27 日政主字第 1060028917

號函辦理。 

廣電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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